
歷史建築「西區四維街日式招待所」保存範圍套籍圖 

一、建築本體(藍框)：臺中市西區四維街 1號，總面積約為 254.12平方公尺。(建物面積應以實際

測繪資料為準) 

二、建築定著地號：臺中市西區利民段四小段 1-23地號，面積為 493平方公尺。 

三、定著土地範圍(紅框)：臺中市西區利民段三小段 1-24地號，利民段四小段 1-23、1-46地號；

面積為 565.4平方公尺。(實際面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準) 

 


